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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習前中後相關事宜

實習前：即日起
1、 請確認已加入實習機構群組，以確保實習機構聯繫暢通。
2、 實習開始時間多數為113年7月1日(一)，詳細資料請參照系網相關資料。

實習中：113年7月1日(一)至113年8月23日(五)止(參考日期)
1、 實習期間有任何學習上的問題及相關學習權益受損，可以向實習現場的指導老師反映，或於上班時間(每周一到周四，09:00~16:00)向系辦反應或詢問系上之實習訪視教師，詳細相關實習權益問題說明，請見實習手冊第13頁本系學生實習申訴、離退、轉介作業要點。
2、 實習過程請遵守實習單位之上下班規定，並遵守請假規範。請假流程為實習單位指導老師簽名系上指導老師簽名正本留存系辦。
3、 每周填寫工作日誌，並請於每周日晚間24:00前上傳至系統。
4、 每周應將實習週記提供實習機構指導人批閱，作為實習期間指導紀錄。
5、 實習期間請多注意應對進退的禮節，並且遵守工作環境的職場倫理與規範。
6、 勿任意與實習機構訂定其他實習或勞動契約，如機構提出額外簽訂契約之需求，應先行與系上實習指導老師諮詢其契約內容之妥適性。

實習後：113年8月23日(五)至開學止
1、 整理實習週記，並確實留存彙整實習期間之週記，於開學結束、開學一週內上傳創課繳交。
2、 準備開學時繳回成果報告，提供給訪視教師評分。(113年8月23日(五)至113年9月06日(五)止)
3、 整理實習成果，做為日後製作履歷素材。

2、 實習手冊部分內容

第五條：實習安排
實施對象為日間部學生，「文創產業實習」於暑期實施，須在同一機構連續實習八週，非經實習委員會通過，不得任意改變實習場所，否則不予承認，且實習總時數不得低於三百二十小時。「文創產業進階實習」於學期期間實施，實習總時數不得低於一百零八小時。

第六條：實習出缺勤、督導與管理
1、 實習生實習期間應遵守機構之人事規定，準時上、下班，並接受該機構主管及輔導老師之指導。若實習期間無故請假或曠職達實習天數七天（含）以上，應停止實習及重修。
(1) 實習生實習期間需依出缺勤狀況完成實習時數紀錄表，並經機構單位審核後，於實習結束後隨附於實習週記。
2、 實習生實習期間除意外事件或病假，不得隨意請假。若因故必須 請假時，需經機構單位核准，同時應告知本系指導教師（社群網路軟體、mail或電話），並持請假單向系辦公室報備（ mail或傳真）。不論請假時數多寡，應在該實習階段結束前補足時數 公假及生理假則不需補時數。
3、 實習期間請假需持相關證明，並事先取得實習機構與指導教師同意後，始完成請假手續。意外事件或病假得以電話、書信、或託人先向機構單位與指導教師報備後，並於七日內補辦請假手續，否則以曠職論處。
4、 公假：
(1) 學生實習期間應盡量避免請公假。
(2) 依內政部徵兵規則規範第三十七條接受兵籍調查、徵兵檢查、複檢、抽籤之役男准予公假。
5、 生理假：女性實習生因生理日致使實習困難時，每月得請一天，無需出示證明。
6、 請假未滿四小時以半日計算，五至八小時以一日計算。未按手續辦理請假者，請假日以四倍計算。

第九條：實習成績評量
實習總成績計算之項目與比率包含以下四項：
1、 實習課程相關說明會佔10％，無故未出席者此項目以零分計。
2、 實習評分表佔40%，由實習機構指導老師評分。
3、 實習訪視與書面報告佔30%、實習工作週記佔10%，由實習指導老師評分。實習工作週記每遲交一週扣實習總成績五分。
4、 實習後成果發表會報告佔10％，由發表會現場評分老師加總平均後作為評分成績。無故不到者或未全程參與者，扣實習總成績 30%

3、 實習合約書內容

為培訓實務專才，共同推展實習合作教學與實務實習訓練之互惠原則，三方協議訂定下列事項，共同遵循。
一、實習合作職責：
(1) 甲方依相關法令提供乙方 文化設計與行銷系(112學年度更名為：文化設計與行銷系)，學生：　　　等　位學生實習訓練課程機會，並負責丙方訓練課程單位分配、報到、訓練及輔導丙方。
(2) 甲方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安全措施之規劃。
(3) 甲方須接受乙方定期實地訪視，並與乙方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負責輔導丙方，及參與實習成績考核。
(4) 乙方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6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承辦丙方相關業務及聯繫，並於實習前為學生訂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並各系專業教師負責指導丙方。
(5) 乙方負責進行甲方實習機構場所環境安全性及實習權益之評估。
(6) 甲方應依「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確保性別友善安全之實習環境，以善盡對丙方具有性別平等之保護義務。
(7) 丙方於實習期間如有發生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之情事，得向甲方或乙方提出申訴，甲方及乙方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8) 甲方知悉申訴情況應立即通知乙方，使乙方得以向主管機關通報。乙方或職場其他人員知悉實習生疑似遭遇性侵害事件者，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應立即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9) 申訴經受理後，乙方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提請調查時，應請甲方推派代表參與調查會；若由甲方依性別工作平等法進行調查時，亦須邀請乙方代表共同參與調查。
二、合約期限：
（一）實習期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共計  　 週。
（二）每週實習時數：  　  小時，共計實習總時數：  　  小時。
（三）前項實習時數之分配，應考量實務訓練所需及維護個人身心健康，安排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實習期間，不得超過四十小時，且不得安排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進行(如屬各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所定應考資格條件不在此限)，繼續實習訓練課程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予休假。
（四）丙方實習訓練課程如屬各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所定應考資格條件，得免除學生實習計畫之訂定，但其實習內容及形式，應符合國家考試規定，且實習時間依實務學習需求考量，經報學校同意後辦理，不受前項每日實習時間之限制。
三、實習場所：
(1) 實習地點：　　　　　　　　　　　　(　　　　　　　　　　　　　)。
(2) [bookmark: _Hlk103153680]甲方非經乙方及丙方同意，不得任意調動實習地點。
四、實習內容：
（一）以不影響丙方健康及危害丙方安全為原則。
（二）須以專業實務知能學習為主，具體學習內容與進程如附件「實習課程大綱」。屬「實習課程大綱」範圍內之學習訓練有關事務，丙方應接受指導及參與完成訓練。
 (三) 甲方不得使丙方從事學習訓練課程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
五、實習報到：
（一）乙方須於丙方實習前，將名單及報到資料送達甲方。
（二）甲方於丙方報到時，應即給予職前訓練，並派專人指導。
六、實習待遇：
甲方應依下列約定事項辦理：
(1) 實習給付：
█無 □獎學金/□實習津貼，每月 	元。甲方提供之實習給付應全額予學生，並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直接匯入學生帳戶。
(2) 福利：
1. 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2. 伙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餐	元。
3. 交通車/交通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交通津貼，每月	元。
4. 其他公司福利：無
七、公物損壞賠償：
丙方實習期間所用之各種器材物品由甲方供應，如因丙方故意或過失造成之損壞，丙方應負賠償之責任。如因而導致乙方應對甲方負賠償責任時，丙方應全數賠償乙方所受之損失。
八、保險
(1) 甲方未支給丙方薪資，無須另辦保險。
(2) 丙方於實習期間，乙方應為丙方投保校外實習團體意外險，並支付保險費。
(3) 丙方於甲方實習期間，若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以致身故、殘廢、需要門診或住院治療者，由保險公司依照保險契約約定給付保險金，並由乙方承辦人員偕同保險公司人員處理意外保險理賠之相關事宜。
九、實習生輔導：
(1) 實習期間，丙方由甲方指派具備必要專業知能與實務經驗人員擔任督導或輔導人員，協助實務知識與技能的學習、生活適應及相關問題的解決。
(2) 實習期間，乙方須安排輔導老師定期赴甲方訪視丙方，負責專業實務實習輔導、溝通、聯繫與協調訓練課程。
(3) 丙方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甲乙雙方共同輔導，如經乙方評估或實習生反映仍不適應，應由乙方提出終止合約，並安排實習生轉銜至其他實習機構或修習其他替代課程。
(4) 甲方所安排訓練課程不得要求丙方協助從事違法行為，如有違反，乙方得逕行終止本合約。
十、實習考核及實習證明發給：
(1) 甲、乙雙方應依學生實習計畫或實習課程規劃所定標準，就學生實習表現及實習報告內容共同評核實習成績，經評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分，並得視實際需要發給書面實習證明。
(2) 丙方表現或適應欠佳時，由甲方知會乙方處理，乙方則依實習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機制辦理，若經輔導未改善且情節嚴重者，得取消實習資格並協助安排轉換合作機構。
(3) 丙方於實習期間，對甲方所安排之相關訓練課程事宜，認為違法、不當或違反本合約書之約定，以致損害其自身權利或利益時，得向乙方提出申訴，乙方則依校外實習申訴機制辦理，若經處理而未獲改善，得依實習合約進行解約並協助安排轉換合作機構。
(4) 丙方於實習期間請假，須向甲方指定督導或輔導人員辦理，並依乙方校外實習相關規定進行請假。
(5) 三方得不定期協調檢討實習各項措施，期使實習合作更臻完善。
十一	、實習爭議協調：
(1) 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者與會。
(2)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對甲方所安排之相關訓練課程事宜，認為違法、不當或違反本合約書之約定，以致損害其自身權利或利益時，得向乙方提出申訴，乙方則依校外實習申訴機制辦理，若經處理而未獲改善，得依實習合約進行解約並協助安排轉換合作機構。
十二、合約生效、終止及解除：
(1) 本合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
(2) 雙方應約訂合約終止及解除條件；如甲方嚴重損害實習學生權益，乙方得要求終止或解除合約，並依法向甲方提出損害賠償。
十三、附則
(1)  本實習課程名稱： 文創產業實習 █必修□選修 4 學分，詳如附件：「實習課程大綱」。
(2)  為顧及甲方之業務機密，丙方及輔導老師因參加本校外實習課程合作所知悉甲方之業務機密，無論於實習期間或實習終了後，均不得洩漏與任何第3人或自行加以使用，亦不得將實習內容揭露、轉述或公開發表。但法律另有規定或為保護乙、丙方合法權益所必要者，不在此限。
(3)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甲方所取得丙方之個人資料，甲方應妥善保管，不得以任何形式洩漏或將丙方資料再使用或交付第三者。
(4)  本合約所有相關附件均視為本合約之一部分，具合約條款完全相同之效力，其他未盡事宜，三方得視實際需要協議後另訂之。
(5)  本合約書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民法、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合約書未盡周詳之處，均以中華民國法令為準則。
(6)  三方因本合約內容涉訟時，三方同意以台灣台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四、本合約書
□ 依當事人人數製作正本，由各當事人各執1份。
█ 製作正本2份，由甲乙方各執1份，並按丙方人數製作影本交由丙方收執。



4、 校外租屋安全注意事項

1、 居住安全
1. 租屋前先留意環境出入人員屬性，進出份子複雜亦可能有安全上的疑慮。
2. 租屋地點、租期、租金、押金金額、提供之設備設施、房租繳納時間等，都應於租賃契約中明訂，以確保雙方之權利義務。
3. 確認一樓大門是否能緊閉，安全門、鐵窗是否暢通。加裝鐵窗逃生口平時須上鎖以防宵小，但開啟之鑰匙須置於眾人隨手易得的位置，勿置放於抽屜中，以免發生意外時因慌亂而遍尋不著，錯失了逃生先機。
4. 頂樓加蓋的房子對外門戶通常會保持開放狀態，頂樓上又常見一些公用設施如：水塔、水管、瓦斯錶等等，居於頂樓加蓋房子須特別注意個人門戶安全，以防宵小躲於暗處，或假冒維修人員身份進入，造成人身或財務的損失。
5. 檢視熱水器擺放位置 ，不可置於室內。若陽台部份加蓋出去並用窗戶圍起則視同為室內，使用時若忽略通風問題，極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建議請房東換裝電熱水器。
6. 一、二樓及頂樓加蓋部份較易遭竊 不需進入大門 ))，尤其是在二樓若無加裝鐵窗，竊賊極易自一樓加裝的雨棚或屋頂爬入屋內。
7. 決定租屋前，可請房東或自行更換新鎖，並要求房東加裝鐵窗、門及由內而外透視的眼孔等安全設備，這些設備上的要求應事先表明，並在契約中明訂清楚。
8. 木板隔間材質不但隔音差還易燃，若遇火災即易釀成巨災。
9. 居住大樓逃生動線須熟知，走道上須加裝緊急照明燈，因發生火災時會濃煙密佈 、電路全斷，在一片漆黑中，若無指示照明指引，較不易找到逃生出口。
2、 結構安全
1. 注意樑柱有無裂痕或是否彎曲，鐵門、窗戶、嵌入式衣櫥的門是否會卡住無法打開，若該屋樓下有營業場所，不妨注意樓下的營業場所是否曾為裝潢而擅自打掉樑柱結構。一旦樑柱遭到變動，則對整棟樓房的結構安全影響甚大。
2. 利用原子筆或彈珠等會滾動的物品，測試房子是否有傾斜。
3、 三租屋之房屋選擇及租賃契約書等相關疑問或訊息，可參考崔媽媽基金會網站或詢問學校督導。
資料來源：崔媽媽基金會【租屋手冊】http://www.tmm.org.tw/pub/rent_001.htm 


5、 校外實習繳交文件明細-實習機構、實習學生、輔導老師
	項次
	表單名稱
	實習機構
	實習學生
	輔導老師

	實習前

	1
	附件1弘光科技大學文化設計與行銷系校外實習機構初步評估表
	
	
	

	2
	附件2弘光科技大學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表
	
	
	

	3
	附件3文化設計與行銷系校外實習計畫書
	
	
	

	4
	附件4-1、附件4-2文化設計與行銷系實習課程家長同意書
	
	
	

	5
	附件5弘光科技大學校外實習學生住宿環境自我評估紀錄表
	
	
	

	6
	附件6弘光科技大學校外實習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
	
	

	7
	附件22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
	
	
	

	實習中

	1
	附件7-1文化設計與行銷系校外實習學生訪視紀錄表
	
	
	

	2
	附件7-2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機構訪視評估表
	
	
	

	3
	附件9文化設計與行銷系實習工作週記暨時數紀錄表(填寫上傳)
	
	
	

	實習後

	1
	附件9文化設計與行銷系實習工作週記暨時數紀錄表 (印出簽名 )
	
	
	

	2
	附件10文化設計與行銷系校外實習學生滿意度與建議表
	
	
	

	3
	文化設計與行銷系校外實習書面報告
	
	
	

	4
	附件11-1弘光科技大學文化設計與行銷系實習評分表
	
	
	

	5
	附件11-2弘光科技大學文創系學生實習滿意度問卷調查表
	
	
	

	6
	附件12弘光科技大學文化設計與行銷系學生校外實習實習時數證明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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